[image: ]上海凌立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编号：SJ-20230817-3/   采购单编号：CGD-20231229-19 
供应商采购合同

甲方：上海凌立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负责人： AZ呼吸Fasenra幻灯制作

甲方联系电话：+86-21-51082567 （上海）/ +86-10-59786511 （北京）

乙方： 上海麦田公共关系咨询有限公司 
乙方负责人：  刘煜圆  
[bookmark: _GoBack]乙方联系电话： 15802113353  

甲乙双方本着互相信任、真诚合作的原则，经双方友好协商，甲方向乙方采购本合同明细所列之货品或服务，并共同遵守本合同所列之条款。
1、 合作内容
	采购内容
	数量
	单位
	合同总价（含税）

	  幻灯撰写 
	4
	项
	¥ 82410.18   


具体采购需求见附件一。
采购需求补充说明： 无   

2、 实施时间及完成期限
乙方需在2023年5月13日 前确保所有订单明细中的工作保质保量完成，如乙方未能在约定日期前完成工作成果并交付，乙方将承担延迟履行的违约责任，如合同履行中途有变更，须得到双方书面确认的证明方才生效。如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因甲方原因导致本项目执行延迟，责任由甲方自行承担。

3、 质量标准及验收
1. 甲方指定的收货人为蒋东冉 ，收货人联系方式：13241622998 ，收货地点为：北京 。
2. 乙方保证所提供货品或服务的质量令人满意、无瑕疵，符合合同规定或指出的对数量、质量及说明上的规格要求，并符合甲方的任何其它资料或指示，以及符合所有适用的国家及行业标准。 
3. 此采购合同作为双方确认采购的有效凭证，项目完成时，甲方须提供收货通知书以表验收合格，实际结算金额以收货通知书为准。
4. 合同履行中途需求若发生变更，须得到双方书面确认的证明方才生效。
5. 若乙方提供的产品/服务不足数量或未经甲方验收确认，乙方应按实际结算情况退还相应款项。
4、 费用及付款方式：
1. 项目金额总计：82410.18 (含税)
2. 费用明细：见附件一
3. 付款方式详情见附件二

4. 发票要求
供应商应提供符合服务订单约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规定的正式合法税务增值税专用，增值税税率为 6%。
发票开具备注要求：必须注明相应的采购单编号及项目编号，如发票填开时未遵循此规定，可能引起付款的延误。

5. 凌立集团旗下公司开票信息：
开票单位：上海凌立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税号：91310101674623896Q
地址及电话：上海市黄浦区成都北路500号37层51082567
开户银行及账号：招商银行上海马当路支行121907515210802

开票单位：上海翊凌医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税号：913101145680929560
地址及电话：上海市黄浦区成都北路500号37层51082567
开户银行及账号：招商银行上海马当路支行121909381710501

6. 乙方银行账户信息：
户名： 上海麦田公共关系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行： 交通银行上海徐汇支行   
账号： 310066179018800063802   

5、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 甲方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有权随时检查监督乙方的工作。甲方如发现乙方工作中出现失误和弄虚作假，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限期改正。如乙方拒绝改正,甲方有权终止协议.
2. 甲方有权对项目成果进行阶段性评估，并据此决定是否修改项目实施方案。
3. 甲方有权根据市场情况变化在提前通知乙方并协商的情况下对订单进行合理的修改。 
4. 甲方应依据本合同的规定支付相关项目费用给乙方，甲方不完全支付、迟延支付、拒不支付相关费用的，应当向乙方承担违约责任。
6、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 乙方应保证具备本合同所涉及合作内容的经营范围和经营资质，配备足够的合格人员和资源，确保在约定的时间内保质保量完成项目内容。
2. 乙方应按甲方的要求执行项目方案，执行前需得到甲方确认。
3. 乙方在合同履行中若涉及第三方转包，有义务告知甲方并在征得甲方同意许可的前提下，再进行转包。
4. 乙方在按照本合同约定完成任务的，有权按照约定获得报酬。执行过程中如有超出合同预算的支出发生，乙方必须事先征求甲方同意后，方可执行。
5. 若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与第三方的权利纠纷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6. 乙方应严格遵循甲方采购管理规定，在提供服务前完成合同正式签署，如乙方违反相关规定，甲方有权延期支付双方合作项目款。
7. 按本合同第八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
7、 知识产权 
1. 乙方应保证所供应货物或服务、技术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如乙方自己采用第三方软件程序或文件资料，应保证自费获得正版授权，不得侵犯第三方的合法权益。 
2. 甲方对本项目涉及的物料、文件信息拥有全部的物权和知识产权：甲方提供的设计样版样品和素材；乙方按照甲方要求进行深化设计打样得出的改进成果和制造的成品；本应归属采购方且未被采购方书面声明放弃权利的其他物料文件信息。 
3. 乙方独立开发的程序或文件资料，知识产权归属乙方，但应授权采购方及其客户在使用成品时免费使用。 
8、 保密协议 
1. 合同期内，乙方须在甲方许可范围内使用甲方商业信息；在本合同履行期间及本合同终止后5年内，乙方保证除甲方外，不得以任何方式向第三方透露任何甲方一切商业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内部信息、本合同、样版样品、素材、成品）同时对甲方根据此项目提供或透露的与甲方或其产品有关的任何数据、名单、信息、资料等进行严格保密，一旦泄露，乙方应赔偿因此而给甲方造成的任何直接，并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乙方应对与本合同有关的所有数据和资料认真保管，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或用于除履行本合同以外的任何目的。
3. 乙方应确保其雇员、顾问及代理亦遵守此项保密义务。
9、 违约责任 
乙方未按甲方要求履行义务，甲方明确提出合理改正意见后乙方仍未在合理期间内按照甲方要求改正的，或者乙方迟延交货并累计延误达到 3日的，构成根本违约，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合同。延误期间内，乙方须向甲方承担未完成数量对应价款的每日5%作为逾期违约金，解除合同时违约金额为合同总金额的30%。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乙方还应赔偿甲方未弥补的损失。 
10、 不可抗力 
任何一方由于其无法预见的原因，例如自然灾害、战争、罢工、政府行为、军事行为、法律变更等不可抗力事件，导致其不能或迟延履行本合同中的部分或全部义务时，遭受不可抗力的一方对此不承担责任，但应将该不可抗力事件及时通知对方，并尽可能控制、减小和降低由此造成的损失和影响。
11、 纠纷处理 
1. 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一切纠纷，首先应由甲乙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甲乙双方均有权向甲方 住所地法院提起诉讼，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甲方住所地法院为本合同纠纷处理的约定管辖法院，败诉方承担胜诉方的所有维权成本（包括但不限于合理的诉讼费、律师费、交通费、差旅费、公证费、鉴定费等）。 
2. 争议解决过程中，双方应继续善意履行争议以外的义务，共同努力防止争议和损失扩大。
3. 除非权利人以书面方式放弃权利，否则不得默认权利人放弃自身权利或不追究违约方责任。 
12、 签署生效 
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名并盖章后生效，传真件和扫描件如若被对方认可，视为有效件） 。
双方已详细阅看本合同条款及所有附件，经核对无异议和理解无误后，亲自或授权其代表签署，以资信守。双方均承诺，将勤勉履行义务，合理行使权利，切实贯彻本合同。
（下接本协议签署页）



	甲方：上海凌立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上海麦田公共关系咨询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签字：
甲方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乙方盖章：









附件一、采购需求详情表
	序号
	服务类型
	服务内容
	服务内容明细
	备注
	数量
	含税单价（元）
	含税采购金额（元）

	1
	医学幻灯撰写
	医学幻灯撰写
	医学幻灯撰写
	无
	4套
	82410.18
	82410.18


       
 

       

附件二、付款条件及付款方式
	序号
	付款条件
	预计付款金额
	付款比例（%）
	付款条件备注

	1
	项目结束
	82410.18
	100%
	项目回款后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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